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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成功主要业务系创业投资业务。 嘉道成功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12.31/2022年度 2021.12.31/2021年度 2020.12.31/2020年度

总资产 402,748.08 378,419.48 270,371.09

净资产 278,619.09 278,222.48 186,031.09

营业收入 - - -

净利润 396.61 -8.61 31.86

资产负债率 30.82% 26.48% 31.19%

净资产收益率 0.14% -0.0031% 0.02%

注：上述2020年、2021年及2022年的财务数据经中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所

审计。

（二）执行事务合伙人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嘉道谷投资主要业务系投

资管理与咨询服务。 嘉道谷投资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12.31/2022年度 2021.12.31/2021年度 2020.12.31/2020年度

总资产 2960.46 2387.75 2,008.58

净资产 1017.98 849.52 634.66

营业收入 816.29 802.93 489.58

净利润 168.46 214.86 5.05

资产负债率 65.61% 64.42% 68.40%

净资产收益率 16.55% 25.29% 0.80%

注：上述2020-2022年财务数据均经中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所审计。

（三）一致行动人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一致行动人银宏春晖主要业务系投资管理与咨询服务。 银宏

春晖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12.31/2022年度 2021.12.31/2021年度 2020.12.31/2020年度

总资产 72,774.08 72,652.55 68,300.31

净资产 4326.95 4,860.24 1,367.90

营业收入 75.47 - -

净利润 -530.5 -1,507.67 -524.55

资产负债率 94.05% 93.31% 98.00%

净资产收益率 -12.26% -31.02% -32.18%

注：上述2020年、2021年及2022年的财务报表经天津市津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五年内是否受过处罚、涉及的诉讼、仲裁事项

及诚信记录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五年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

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主要管理人员情况

企业名称 姓名 性别 国籍 职务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居留权

嘉道成功 龚虹嘉 男 中国香港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

表

广州 是

银宏春晖

姜巍 男 中国 执行董事、经理 中国 否

吴珊 女 中国 监事 中国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

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拥有境

内、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及其他持股5%以上金融机构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及其他持股5%以上金融

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嘉道成功不存在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5%

以上及其他持股5%以上金融机构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执行事务合伙人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及其

他持股5%以上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执行事务合伙人嘉道谷投资不存在拥有境

内、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及其他持股5%以上金融机构的情况。

（三）实际控制人投资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及其他持股5%以上金融

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之一陈春梅女士直接持有上海富瀚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富瀚微；股票代码：300613.SZ）的股份数量为30,707,851

股，占富瀚微总股本的比例为13.35%。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实际控制人之一龚虹嘉先生在境内、境外其

它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滨江区阡陌

路555号

人民币94.33亿元 10.28%

以视频技术为核心打造从研

发、制造到营销的完整价值链

条。

2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自由贸易试

验区春晓路289号张

江大厦20A

人民币4.98亿元 8.40%

依托自主半导体IP，为客户提

供平台化、全方位、一站式芯片

定制服务和半导体IP授权服务

3

Genetron�Holdings�

Limited（泛生子基因

（控股）有限公司）

开曼群岛 4.53亿股 5.20%

癌症诊断与检测，癌症早期筛

查，药物研发服务。

4

CASI�

Pharmaceuticals,�Inc.

Limited（CASI制药公

司）

Delaware（特拉华

州）

908,788股 6.80%

主要开发用于治疗癌症和炎症

疾病的新一代多机制药物。

除上述情况外，陈春梅、龚虹嘉夫妇不存在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及其他持

股5%以上金融机构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致行动人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及其他持

股5%以上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致行动人银宏春晖不存在拥有境内、外其

他上市公司5%以上及其他持股5%以上金融机构的情况。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嘉道成功中陈春梅出资比例为99.975%；且其持有嘉道成功执行

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嘉道谷投资86.67%的股权；龚虹嘉任嘉道成功执行事务合伙人委

派代表，与陈春梅系夫妻关系，故陈春梅、龚虹嘉夫妇为嘉道成功实际控制人。 陈春梅持有

一致行动人银宏春晖100%股权，陈春梅为银宏春晖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规定，嘉道成功、银宏春晖在本次权益变动中系一致行动人。

第二节本次权益变动决定及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嘉道成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为继续全力支持公司在生命健康产业的发展，控股股东

嘉道成功受让富策天津持有的德源健康65.13%股权，间接增持5.14%上市公司股份；一致行

动人银宏春晖受让富策天津持有的德源健康1%股权。 本次权益变动为同一控制下股权转

让，权益变动后，嘉道成功仍为中源协和控股股东，陈春梅、龚虹嘉夫妇仍为中源协和实际

控制人，公司股权结构更为清晰，更有利于中源协和实现“精准医疗造福人类” 的发展愿景

和战略落地。

二、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

份的计划。若信息披露义务人后续作出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的决定，将严格按照《证券

法》、《收购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对本次权益变动的决策程序

2023年5月3日，嘉道成功召开股东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次股权转让事项；2023年5月3

日，嘉道成功与富策天津签署了《关于天津德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2023年5月3日，银宏春晖做出股东决定，确定了本次股权转让事项；2023年5月3日，银

宏春晖与富策天津签署了《关于天津德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第三节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通过受让德源健康股权的方式， 间接实现对上市公司权益的增

持。

2023年5月3日，嘉道成功与富策天津签署了《关于天津德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之股权

转让协议》， 富策天津将其持有的德源健康65.13%股权及对应的全部股东权益转让给嘉道

成功；银宏春晖与富策天津签署了《关于天津德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富

策天津将其持有的德源健康1%股权及对应的全部股东权益转让给银宏春晖。

嘉道成功原持有德源健康25.90%股权， 股权转让完成后嘉道成功合计持有德源健康

91.03%股权，成为德源健康的控股股东，从而间接控制中源协和5.14%股份的表决权。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中源协和股份44,943,820股，占中源协和

总股本的9.60%； 通过表决权委托获得中源协和股份32,723,260股， 占中源协和总股份的

6.99%；通过控制德源健康间接取得其持有的中源协和股份24,064,243股，占中源协和总股

份的5.14%；合计持有中源协和股份101,731,323股，占中源协和总股份的21.73%；加上一

致行动人银宏春晖持有中源协和股份5,761,349股，占中源协和总股本的1.23%；本次权益

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拥有107,492,672股中源协和股份的表决权，

占中源协和总股本的22.97%。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中源协和的实际控制人为陈春梅、龚虹嘉夫妇，合计持有中源协

和22.97%权益（含表决权委托）；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嘉道成功通过受让德源健康65.13%

股权进而控制德源健康的方式间接持有中源协和5.14%表决权股份， 中源协和控股股东仍

为嘉道成功，实际控制人仍为陈春梅、龚虹嘉夫妇，合计持有权益为22.97%。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及拥有权益情况的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嘉道成功直接持有中源协和44,943,820股，占中源

协和总股本的9.60%，通过表决权委托获得中源协和股份32,723,260股，合计可支配表决权

对应中源协和股份77,667,080股，占中源协和总股份的16.60%；银宏春晖持有中源协和股

份5,761,349股，占中源协和总股本的1.23%。 嘉道成功及其一致行动人银宏春晖合计拥有

83,428,429股中源协和股份的表决权，占中源协和总股本的17.83%。 富策天津通过控制德

源健康间接取得其持有的中源协和股份24,064,24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14%。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中源协和股份44,943,820股，占中源协和

总股本的9.60%； 通过表决权委托获得中源协和股份32,723,260股， 占中源协和总股份的

6.99%；通过控制德源健康间接取得其持有的中源协和股份24,064,243股，占中源协和总股

份的5.14%；合计持有中源协和股份101,731,323股，占中源协和总股份的21.73%；加上一

致行动人银宏春晖持有中源协和股份5,761,349股，占中源协和总股本的1.23%；本次权益

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拥有107,492,672股中源协和股份的表决权，

占中源协和总股本的22.97%。

三、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为德源健康的股权变动调整，不涉及上市公司的股份变动。 截至本报告

书签署日，德源健康持有中源协和56,787,503股股份，其中，55,810,486股已质押。 具体情

况如下：

股东名称 质押方 质押股数（股） 质押起始日 质押截止日 占上市公司股份比例

天津德源健康管理有

限公司

深圳嘉道成功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32,723,260 2021-04-28 2025-04-20 6.99%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上

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

5,497,226 2020-09-01 2023-08-27 1.17%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上

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

17,590,000 2020-08-28 2023-08-27 3.76%

合计 55,810,486 - - 11.93%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嘉道成功直接持有的中源协和股份中4,000,

000股处于质押状态，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85%。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中源协和

的股份不存在其他被质押、冻结以及其他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况。

五、本次权益变动所涉主要协议及相关承诺

（一）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富策天津于2023年5月3日与嘉道成功、银宏春晖分别签署了《关于天津德源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富策天津将其持有的德源健康65.13%股权及对应的全部股东

权益转让给嘉道成功，富策天津将其持有的德源健康1%股权及对应的全部股东权益转让给

银宏春晖。 其中，富策天津持有的德源健康65.13%股权对应转让价格￥513,772,000.00元

（大写：人民币伍亿壹仟叁佰柒拾柒万贰仟元整）；富策天津持有的德源健康1%股权对应转

让价格￥7,888,000.00元（大写：人民币柒佰捌拾捌万捌仟元整）。

（二）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A、富策天津与嘉道成功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富策产业投资（天津）有限公司

受让方：深圳嘉道成功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目标公司/公司：天津德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第一条股权转让及转让价格

1、转让方同意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65.13%股权及对应的全部股东权益（以下称“标的

股权” ）按照本协议约定条件全部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条件受让标

的股权。

2、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标的股权交割至受让方名下后，标的股

权对应的完整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分红权、知情权等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目标公

司章程约定的股东权利）以及目标公司累积未分配利润（包括虽经股东会决议分红但尚未

分配的利润（如有））即全部转归受让方所有/享有，转让方对标的股权即不再享有任何权

利。

第二条转让价款及支付

1、综合考虑目标公司的资产、负债等情形，转让方与受让方一致同意标的股权转让价

格为￥513,772,000.00元（大写：人民币伍亿壹仟叁佰柒拾柒万贰仟元整），即受让方需为

受让标的股权向转让方支付￥513,772,000.00元（大写：人民币伍亿壹仟叁佰柒拾柒万贰

仟元整）股权转让价款。

2、转让方与受让方一致同意并确认：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包括

但不限于目标公司拥有资产的价格发生变动、第三方发出更高价格的购买要约、目标公司

收回对外债权等任何理由）要求对标的股权转让价格进行调整；上述股权转让价格为含税

价格，转让方就转让标的股权所需支付/承担的全部税费已包含在股权转让价款内，转让方

应自行承担标的股权转让所产生的税费，并按照国家税收征管法律、法规之规定进行纳税

申报、缴纳。 若转让方未来发生因转让标的股权导致的税款追收追缴情形，转让方应自行承

担相关补缴义务，该等义务/责任与受让方无关。

3、标的股权交割至受让方名下后180日（以下称“付款期限” ）内，受让方应向转让方

付清标的股权转让价款。 若目标公司逾期办理完毕标的股权交割的，则标的股权转让价款

付款期限应根据逾期天数相应顺延。

4、受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前，转让方应向受让方出具收取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银行

账户信息。

第七条违约

1、一方未全面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各项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

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均构成违约，应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每违约一项按照股权转让价款

的5%标准支付违约金。 如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违约方还应继续赔偿给

守约方造成的损失。

第九条争议解决

1、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任何争议，应首先由各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如协商不成，

任何一方均可以将争议提交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诉讼。

第十条其他

3、本协议经各方有效签署后于首页所载日期生效。 本协议一式肆份，协议各方各执壹

份，壹份用于办理标的股权交割手续使用，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B、富策天津与银宏春晖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富策产业投资（天津）有限公司

受让方：北京银宏春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公司：天津德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第一条股权转让及转让价格

1、转让方同意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1%股权及对应的全部股东权益（以下称“标的股

权” ）按照本协议约定条件全部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条件受让标的

股权。

第二条转让价款及支付

1、综合考虑目标公司的资产、负债等情形，转让方与受让方一致同意标的股权转让价

格为￥7,888,000.00元（大写：人民币柒佰捌拾捌万捌仟元整），即受让方需为受让标的股

权向转让方支付￥7,888,000.00元（大写：人民币柒佰捌拾捌万捌仟元整）股权转让价款。

协议其他主要条款同“富策天津与嘉道成功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三）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的控制权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完成前后权益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可支配表决权对应股数

（股）

可支配表决权比例

可支配表决权对应股数

（股）

可支配表决权比例

富策天津 24,064,243 5.14% 0 0

嘉道成功

44,943,820 9.60% 44,943,820 9.60%

24,064,243 5.14%

32,723,260

（表决权委托）

6.99%

32,723,260

（表决权委托）

6.99%

银宏春晖 5,761,349 1.23% 5,761,349 1.23%

小计 107,492,672 22.97% 107,492,672 22.97%

注：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嘉道成功直接持有中源协和44,943,820股，占中源

协和总股本的9.60%，通过表决权委托获得中源协和股份32,723,260股，合计可支配表决权

对应中源协和股份77,667,080股，占中源协和总股份的16.60%；银宏春晖持有中源协和股

份5,761,349股，占中源协和总股本的1.23%。 嘉道成功及其一致行动人银宏春晖合计拥有

83,428,429股中源协和股份的表决权，占中源协和总股本的17.83%。 富策天津通过控制德

源健康间接取得其持有的中源协和股份24,064,24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14%。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中源协和股份44,943,820股，占中源协和

总股本的9.60%； 通过表决权委托获得中源协和股份32,723,260股， 占中源协和总股份的

6.99%；通过控制德源健康间接取得其持有的中源协和股份24,064,243股，占中源协和总股

份的5.14%；合计持有中源协和股份101,731,323股，占中源协和总股份的21.73%；加上一

致行动人银宏春晖持有中源协和股份5,761,349股，占中源协和总股本的1.23%；本次权益

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拥有107,492,672股中源协和股份的表决权，

占中源协和总股本的22.97%。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均为嘉道成功，未发生变化；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均为陈春梅、龚虹嘉夫妇，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第四节资金来源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来源

根据《关于天津德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嘉道成功受让富策天

津持有德源健康65.13%的股权及对应的全部股东权益，所支付的金额合计513,772,000.00

元。

嘉道成功以现金方式受让富策天津持有德源健康65.13%的股权及对应的全部股东权

益。 本次权益变动中，嘉道成功支付的价款全部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根据《关于天津德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银宏春晖受让富策天

津持有德源健康1%的股权及对应的全部股东权益，所支付的金额合计7,888,000.00元。

银宏春晖以现金方式受让富策天津持有德源健康1%的股权及对应的全部股东权益。本

次权益变动中，银宏春晖支付的价款全部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第五节后续计划

一、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

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

重大调整的计划。 为适应行业环境变化及有利于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未来12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对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进行完善。

二、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

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

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但为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

量，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尝试对其资产、业务进行调整的可能。 如果根

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届时需要进行资产、业务等方面的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和程序以及上市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正常换届需要，就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调整事宜提出相关提案的

可能。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条款进行修改

的计划，但不排除未来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条款进行调整的可能。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

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

定程序和义务。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情况作重大变动

的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

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

响的计划。

第六节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独立性无实质性影响。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与《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行使股东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 为保

障公司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及独立经营的能力，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与上市公司之间

的人员独立、财务独立、业务独立、机构独立与资产独立完整。

为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运作，2022年11月8日嘉道成功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了 《关于

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一）确保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在上市

公司专职工作，不在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不

在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领薪。

2、 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独立， 不在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或领取报

酬。

3、保证上市公司拥有完整独立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体系，该等体系和承诺人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完全独立。

（二）确保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1、 保证上市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 上市公司的资产全部处于上市公司的控制之

下，并为上市公司独立拥有和运营。 保证承诺人控制及其的其他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

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

2、保证不以上市公司的资产为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债务违规提供担保。

（三）确保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2、保证上市公司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3、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

4、保证上市公司能够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通过违法违

规的方式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调度。

5、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四）确保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依法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2、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等依照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3、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与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

机构混同的情形。

（五）确保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

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2、保证尽量减少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无法避免或有合

理原因的关联交易则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进行。 ”

二、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的同业竞争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中源协和主营业务包括“精准预防” 领域的细胞检测制备

及存储；“精准诊断” 领域的体外诊断原料、体外诊断试剂和器械的研产销，生物基因、蛋

白、抗体等科研试剂产品，以及基因检测服务；“细胞治疗” 领域的干细胞、免疫细胞临床应

用的研发等；形成“精准医疗”产业链。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则主要从事投资管理、咨询、创业投资业务。

综上，中源协和的主营业务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从事的主要业务领域不

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为避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制企业侵占中源协和的商业机会和形成同业竞争的可

能性，2022年11月8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如下：

“1、本公司将不从事与上市公司相竞争的业务。本公司将对其他控股、实际控制的企业

进行监督，并行使必要的权力，促使其遵守本承诺。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

企业将来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上市公司相竞争的业务。

2、 在上市公司审议是否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下属企业存在同业竞争的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上，本公司将按规定进行回避不参与表决。

3、如上市公司认定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正在或将要从事的业务

与上市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则本公司将在上市公司提出异议后自行或要求相关企业及时转

让或终止上述业务。 如上市公司进一步提出受让请求，则本公司应无条件按具有证券从业

资格的中介机构审计或评估后的公允价格将上述业务和资产优先转让给上市公司。

4、 本公司保证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有关规章及 《公司章

程》等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地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

本公司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如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本公司将向上市公司作出充分的赔偿或补偿。 ”

三、本次权益变动后的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产生重大关联交

易情形。

为避免和规范与上市公司之间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2022年11月8日嘉道成功及其一

致行动人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1、本次收购后，本公司将充分尊重上市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保障上市公司独立经

营、自主决策；

2、 本公司保证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或者其他企业或经济组

织（不包括上市公司控制的企业，以下统称“本企业的关联企业” ），今后原则上不与上市公

司发生关联交易；

3、 如果上市公司在今后的经营活动中必须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关联企业发生不可避

免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将促使此等交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章程和中国

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履行有关程序，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协议，及时依法进行信息披露；保证

按照正常的商业条件进行，且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关联企业将不会要求或接受上市公司给予

比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第三者更优惠的条件，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

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4、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关联企业将严格和善意地履行其与上市公司签订的各项关联协

议；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关联企业将不会向上市公司谋求任何超出该等协议规定以外的利益

或者收益；

5、 如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 本公司将向上市公司作出充分的赔偿或补

偿。 ”

第七节与上市公司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合计金额

高于3,000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5%以上的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

义务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委派的董事、监事外）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

人民币5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

义务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拟更换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任何补偿的承诺，也未有任何类似安排的情况。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和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

署或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八节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及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经自查，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中源

协和股票的情形。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主要负责人及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

况

经自查，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的主要负责人及

直系亲属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中源协和股份情况。

第九节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信息披露义务人嘉道成功最近三年的财务报表均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2020年、

2021年及2022年的财务报表经中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所审计。

1、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 2022年12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0,505,578.98 3,184,390.10 1,617,525.39

交易性金融资产 28,817,225.18 24,885,761.12 24,885,761.12

应收票据 - - -

应收账款 - - -

预付款项 - - -

应收利息 - - -

应收股利 - - -

其他应收款 1,047,147,841.99 555,234,499.99 180,46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1,086,470,646.15 583,304,651.21 206,963,286.51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2,941,010,202.17 3,200,890,100.00 2,496,747,600.00

固定资产 - - -

在建工程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非流动资产合计 2,941,010,202.17 3,200,890,100.00 2,496,747,600.00

资产总计 4,027,480,848.32 3,784,194,751.21 2,703,710,886.5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 - -

应付票据 - - -

应付账款 - - -

预收款项 - - -

应付职工薪酬 - - -

应交税费 - - -

其他应付款 1,241,289,965.00 1,001,970,000.00 843,400,000.00

流动负债合计 1,241,289,965.00 1,001,970,000.00 843,400,000.0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 - -

预计负债 -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

负债合计 1,241,289,965.00 1,001,970,000.00 843,400,000.0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合伙人资本 3,022,611,000.00 3,022,611,000.00 2,100,611,000.00

资本公积 - - -

减:库存股 - - -

盈余公积 - - -

未分配利润 -236,420,116.68 -240,386,248.79 -240,300,113.4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2,786,190,883.32 2,782,224,751.21 1,860,310,886.5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4,027,480,848.32 3,784,194,751.21 2,703,710,886.51

2、利润表 单位：元

利润表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一、营业收入 - - -

减：营业成本 - - -

税金及附加 8,500.00 18,500.00 61,686.90

销售费用 - - -

管理费用 18,000.00 16,000.00 15,000.00

财务费用 -61,168.05 51,635.30 -413,378.03

资产减值损失 - - -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3,931,464.06 - -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 - -18,042.19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 -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3,966,132.11 -86,135.30 318,648.94

加：营业外收入 - - -

减：营业外支出 - - -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 - -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3,966,132.11 -86,135.30 318,648.94

减：所得税费用 - -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3,966,132.11 -86,135.30 318,648.94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 - -

（二）稀释每股收益 - - -

3、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现金流量表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 - -

收到的税费返还 - - -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19,843,738.73 78,165,869.42 1,782,019,364.12

现金流入小计 319,843,738.73 78,165,869.42 1,782,019,364.1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 -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 - -

支付的各项税费 8,500.00 18,500.00 61,686.90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72,393,947.68 294,438,004.71 418,695,986.09

现金流出小计 572,402,447.68 294,456,504.71 418,757,672.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2,558,708.95 -216,290,635.29 1,363,261,691.1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74,909,897.83 - -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 - -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

的现金净额

- - -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现金流入小计 274,909,897.83 - -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

的现金

- - -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15,030,000.00 704,142,500.00 1,511,651,403.31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现金流出小计 15,030,000.00 704,142,500.00 1,511,651,403.3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9,879,897.83 -704,142,500.00 -1,511,651,403.31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922,000,000.00 100,000,000.00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 - -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现金流入小计 - 922,000,000.00 100,000,000.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 - -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 - -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现金流出小计 - -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922,000,000.00 100,00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 -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321,188.88 1,566,864.71 -48,389,712.1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184,390.10 1,617,525.39 50,007,237.5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505,578.98 3,184,390.10 1,617,525.39

二、一致行动人的财务资料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致行动人银宏春晖最近三年的财务报表均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

见， 其中，2020年、2021年及2022年度的财务报表经天津市津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

1、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 2022年12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997,381.49 5,680,198.64 6,300,222.3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50,060,141.89 48,367,899.24 48,367,899.24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

应收票据 - - -

应收账款 - - -

预付款项 - - -

应收利息 - - -

应收股利 - - -

其他应收款 141,457,687.34 127,209,942.88 143,099,866.77

流动资产合计 195,515,210.72 181,258,040.76 197,767,988.34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531,999,251.70 544,892,216.53 455,179,42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29,530,000.00

固定资产 87,546.15 87,546.15 89,076.95

在建工程 - - -

长期待摊费用 138,801.54 287,707.74 436,613.94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非流动资产合计 532,225,599.39 545,267,470.42 485,235,110.89

资产总计 727,740,810.11 726,525,511.18 683,003,099.2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 - -

应付票据 - - -

应付账款 - - -

预收款项 - - -

应付职工薪酬 - - -

应交税费 -27,885.48 -95,256.40 -26,866.48

其他应付款 380,333,757.32 373,852,888.26 365,185,529.93

流动负债合计 380,305,871.84 373,757,631.86 365,158,663.45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 - -

长期应付款 304,165,435.05 304,165,435.05 304,165,435.05

预计负债 -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304,165,435.05 304,165,435.05 304,165,435.05

负债合计 684,471,306.89 677,923,066.91 669,324,098.5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50,000,000.00

资本公积 - - -

减:库存股 - - -

盈余公积 382,270.16 382,270.16 382,270.16

未分配利润 -57,112,766.94 -51,779,825.89 -36,703,269.43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43,269,503.22 48,602,444.27 13,679,000.7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727,740,810.11 726,525,511.18 683,003,099.23

2、利润表

单位：元

利润表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一、营业收入 754,716.96 - -

减：营业成本 - - -

税金及附加 3,500 16,000.00 49,000.00

销售费用 - - -

管理费用 632,915.44 1,941,311.77 5,137,087.46

财务费用 2,877,214.55 6,415,114.17 -11,627.29

资产减值损失 - - -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2,923,149.07 - -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373,331.23 310,244.27 -66,363.35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 -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5,308,730.87 -8,062,181.67 -5,240,823.52

加：营业外收入 3,686.76 209.58 1,575.22

减：营业外支出 - 7,014,707.51 6,224.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 - -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5,305,044.11 -15,076,679.60 -5,245,472.30

减：所得税费用 - -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5,305,044.11 -15,076,679.60 -5,245,472.30

3、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现金流量表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00,000.00 - -

收到的税费返还 - - -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2,460,825.12 210,633,759.81 306,449,398.84

现金流入小计 42,760,825.12 210,633,759.81 306,449,398.8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 -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70,362.78 1,085,459.46 368,682.97

支付的各项税费 3,500.00 16,000.00 6,530.00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9,162,132.98 243,959,743.37 408,285,619.23

现金流出小计 39,535,995.76 245,061,202.83 408,660,832.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24,829.36 -34,427,443.02 -102,211,433.3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5,629,679.83 18,472,403.47 25,038,996.5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75,992.89 454,720.00 -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净额

- - -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现金流入小计 5,705,672.72 18,927,�123.47 25,038,996.5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 - -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7,736,552.72 28,705,000.00 130,798,9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现金流出小计 7,736,552.72 28,705,000.00 130,798,9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30,880.00 -9,777,876.53 -105,759,903.5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50,000,000.00 -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 - 304,165,435.05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现金流入小计 - 50,000,000.00 304,165,435.05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 - 90,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2,876,766.51 6,414,704.14 -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现金流出小计 2,876,766.51 6,414,704.14 90,000,0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76,766.51 43,585,295.86 214,165,435.05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 -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82,817.15 -620,023.69 6,194,098.1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680,198.64 6,300,222.33 106,124.1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997,381.49 5,680,198.64 6,300,222.33

第十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前述披露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为

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上交所依

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

定的情况，并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第十一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3、《关于天津德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4、信息披露义务人做出本次权益变动决定所履行的相关内部决策文件；

5、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及其直系亲属关于

本次权益变动前6个月买卖中源协和股票的自查报告。

二、上述文件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附表和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办公地，供投资者查阅。 投资者也可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合伙企业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附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产业园区梅苑路12号

股票简称 中源协和 股票代码 60064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深圳嘉道成功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公司控股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对境内、 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持股5%以上

是□否√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家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拥有境内、外两个

以上上市公司的控

制权

是□否√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赠与□

其他□（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种类：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 83,428,429股（含一致行动人及表决权受托股份）

持股比例： 17.83%（含一致行动人）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种类：增加变动数量： 24,064,243股变动比例： 5.14%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否√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同业竞争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否√

是否存在 《收购办

法》 第六条规定的情

形

是□否√

是否已提供 《收购办

法》 第五十条要求的

文件

是√否□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是√否□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否□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否√

（上接B077版）


